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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标基准价计

算方法

评标委员会按照下列方法分别计算投标人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

A：若初步评审通过的投标人小于或等于五个的，直接对初步评审

通过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计算算术平均值；若初步评审通过的投

标人大于五个的，对初步评审通过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，按照下

列方法计算投标人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：











4
个数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人IntN

其中 Int 为取整函数，不进行四舍五入。评标委员会将通过初步

评审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按由低至高的顺序进行排序，去掉排名

最靠前的 N 个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以及排名最靠后的 N 个投标人的

投标报价之后，再对剩余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取算术平均值，此算

术平均值为评标基准价，随后的评审中无论出现何种情形，该基

准价不作调整；

如：当有效投标人大于五家时，若 N=Int（2.75），则N取2，若

N=Int（3.25），则N取3。

投标报价得分

计算公式

评标委员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投标人投标报价得分：

C
A

AB
S 




100
100

S — 投标报价初始得分；

B —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；

A — 评标基准价；

C — 扣分系数，当 B > A 时，C = 2；B < A 时，C = 1；

注：1、投标报价最终得分=投标报价初始得分×30%。

2、投标报价得分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。


